
信息披露

2024/9/13

星期五

B051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88080

证券简称：映翰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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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

普通股股东人数 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7,600,13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7,600,1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499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49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烨华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李红雨女士、副总经理韩传俊先

生、财务负责人俞映君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77,852 99.9192 20,280 0.0734 2,000 0.0074

1.02、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77,152 99.9167 20,280 0.0734 2,700 0.0099

1.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77,152 99.9167 20,280 0.0734 2,700 0.0099

1.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78,652 99.9221 20,280 0.0734 1,200 0.0045

1.05、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77,152 99.9167 20,280 0.0734 2,700 0.0099

1.0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77,152 99.9167 20,280 0.0734 2,700 0.0099

1.07、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77,152 99.9167 20,280 0.0734 2,700 0.0099

1.08、议案名称：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71,652 99.8968 27,280 0.0988 1,200 0.0044

1.09、议案名称：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78,652 99.9221 20,280 0.0734 1,200 0.0045

1.10、议案名称：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78,652 99.9221 20,280 0.0734 1,200 0.004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3,695,833 99.4007 20,280 0.5454 2,000 0.0539

1.02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3,695,133 99.3819 20,280 0.5454 2,700 0.0727

1.03 回购股份的方式 3,695,133 99.3819 20,280 0.5454 2,700 0.0727

1.04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3,696,633 99.4222 20,280 0.5454 1,200 0.0324

1.05

拟回购股份的用途、

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资金总额

3,695,133 99.3819 20,280 0.5454 2,700 0.0727

1.06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

格区间、定价原则

3,695,133 99.3819 20,280 0.5454 2,700 0.0727

1.07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3,695,133 99.3819 20,280 0.5454 2,700 0.0727

1.08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

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3,689,633 99.2340 27,280 0.7337 1,200 0.0324

1.09

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

利益的相关安排

3,696,633 99.4222 20,280 0.5454 1,200 0.0324

1.10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

宜的具体授权

3,696,633 99.4222 20,280 0.5454 1,200 0.032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存在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灵珊、孟丽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审议事项以及审议议案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现行有效《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

议案、所做出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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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4年9月12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根据本次股份回购预案，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 （含）， 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含），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8元/股，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38元/股进行测算，回

购数量约为1,052,631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43%；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

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38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526,315股，回购

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72%。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准。 待回购完成后，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依法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即2024年9月13日起）向公司申报债权。 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

知之日起三十天内，未接到书面通知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凭有效债权证明

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可以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债权

人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将被视为放弃申报权利，但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清偿（履行），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

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紫月路18号院3号楼5层501室

2、联系部门：证券部

3、联系电话：010-84170010-8020

4、邮编：100102

5、电子邮箱：inhand@inhand.com.cn

特别提示：以邮寄方式申报的债权人，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在邮件封面注明

“申报债权” 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债权人，请在电子邮件主题注明“申报债权” 字

样。

特此公告。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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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

● 会 议 召 开 地 点 ：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网 址 ：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13日(星期五)至09月23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nhand@inhand.com.cn进行提问。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8月23日发布公

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09月24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24日上午10:00-11:00

（二 ） 会 议 召 开 地 点 ：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网 址 ：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经理李红雨女士、董事会秘书李烨华女士、财务负责人俞映君女士、独立董事朱

朝晖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09月24日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

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13日(星期五)至09月23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nhand@inhand.com.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10-84170010-8020

邮箱：inhand@inhand.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 次 投 资 者 说 明 会 召 开 后 ， 投 资 者 可 以 通 过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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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改后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3,003,795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3,003,79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9月20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情况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汽蓝谷” 或 “公司”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18年2月12日经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以2018年2月

1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2018年9月27日实施完毕后首次复牌。

(二)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否安排追加对价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改限售股持有人关于本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股份锁定承诺

1、四川新泰克数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新泰克” ）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四川新泰克承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份（包括基于该等非流通股份获得

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经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集团” ）批复并完成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备案后， 四川新泰克将其持有的公司168,758,387股股份全部无偿划转至北汽集团， 并于

2019年7月17日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北汽集团已针对前述无偿划转股份出具继续履行股份锁定义务的承诺如下： 北汽集团从四川新泰

克无偿划入的北汽蓝谷168,758,387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其他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原非流通股东承诺

其他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原非流通股东承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所持有上市公司非流通股

股份（包括基于该等非流通股份获得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12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二)送股垫付承诺

对于未明确表示同意（包括明确表示反对及未明确表示意见）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四川新泰克代

为支付该非流通股股东应承担的送股义务。 被代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上市流通时，应先向北汽集团或其指定主体偿还四川新泰克代为支付的股改对价，并在取得北汽集团的

同意后，由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

(三)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股改限售股持有人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的变化情况

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99号），公司向3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138,310,2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于2019年1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股份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实施完毕后的3,355,349,137股增加至3,493,659,337股。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06）。

2、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312号），公司向16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793,650,793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并于2021年5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后， 公司总股本由3,493,659,337股增加至4,287,310,130股。 详见公司于2021年

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

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41）。

3、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851号）， 公司向12家特定对象发行1,286,193,039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并于2023年5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4,287,310,130股增加至5,573,503,169股。 详见公

司于2023年5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6）。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股东持有股改限售流通股的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股改实施完毕日 变动情况

本次股改限售流通

股上市流通日

持有股改

限售流通

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变动

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股）

持有股改

限售流通

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河北省任县华胜橡胶

制品有限公司

382,725 0.0114

2019/4/24 司法划转 -109,350

- -2024/1/26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84,713

2024/2/7 上市流通 -188,662

长沙恒热容积热水器

销售有限公司

- - 2019/4/24 司法划转 109,350 109,350 0.0020

四川新泰克

168,758,3

87

5.0295 2019/7/17

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

-168,758,

387

- -

北汽集团 - -

2019/7/17

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

168,758,38

7

7,128,226 0.1279

2021/8/23 上市流通

-168,758,

387

2022/3/9

接受偿还代

为支付股改

对价

6,841,169

2022/3/16 上市流通

-6,841,16

9

2024/1/26

接受偿还代

为支付股改

对价

1,563,494

2024/2/7 上市流通

-1,563,49

4

2024/9/4

接受偿还代

为支付股改

对价

7,128,226

四川青方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28,778,79

5

0.8577

2019/12/25 司法划转

-10,500,0

00

- -

2024/1/26

破产清算股

份拍卖

-18,278,7

95

张宇 - -

2024/1/26

拍卖取得股

份

18,278,795

12,614,71

4

0.2263

2024/9/4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5,664,08

1

成都小企业融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

- -

2019/12/25 司法划转

10,500,00

0

- -2022/3/9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3,253,65

3

2022/3/16 上市流通

-7,246,34

7

慈溪电塑 945,000 0.0282 2018/12/14 清算 -945,000 - -

宁波红叶电器有限公

司

- -

2018/12/14 继承 945,000

- -2022/3/9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292,827

2022/3/16 上市流通 -652,173

成都市谊侨房地产开

发公司

350,000 0.0104 2019/9/2 清算 -350,000 - -

王勤兰 - -

2019/9/2 清算继承 350,000

- -2022/3/9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108,454

2022/3/16 上市流通 -241,546

成都森华实业有限公

司

122,500 0.0037 2019/9/17 清算 -122,500 - -

石青 - -

2019/9/17 清算继承 122,500

- -2022/3/9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37,961

2022/3/16 上市流通 -84,539

大连家华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

61,425 0.0018 2019/8/28 清算 -61,425 - -

魏般 - -

2019/8/28 清算继承 61,425

- -2022/3/9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19,033

2022/3/16 上市流通 -42,392

成都前锋电子电器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3,137,400 0.0935

2022/3/9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972,191

- -

2022/3/16 上市流通

-2,165,20

9

安徽安粮兴业有限公

司

1,890,000 0.0563

2022/3/9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585,658

- -

2022/3/16 上市流通

-1,304,34

2

乌鲁木齐诚达信经济

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1,152,900 0.0344

2022/3/9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357,252

- -

2022/3/16 上市流通 -795,648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

股份有限公司

756,000 0.0225

2022/3/9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234,262

- -

2022/3/16 上市流通 -521,738

眉山市人民医院 (眉

山市传染病医院)

567,000 0.0169

2022/3/9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175,696

- -

2022/3/16 上市流通 -391,304

成都高新区高投科技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516,204 0.0154

2022/3/9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159,957

- -

2022/3/16 上市流通 -356,247

四川省计算机信息安

全行业协会

472,500 0.0141

2022/3/9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146,416

- -

2022/3/16 上市流通 -326,084

四川半导体工业联合

公司

378,000 0.0113

2022/3/9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117,131

- -

2022/3/16 上市流通 -260,869

成都西电职工技协科

技服务部

945,000 0.0282 2020/8/27 清算 -945,000 - -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

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 -

2020/8/27 清算继承 945,000

- -2024/1/26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292,827

2024/2/7 上市流通 -652,173

成都市机电设备总公

司

945,000 0.0282

2024/1/26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292,827

- -

2024/2/7 上市流通 -652,173

成都红光技术开发咨

询公司

945,000 0.0282 2021/11/10 司法划转 -945,000 - -

张宏志 - -

2021/11/10 司法划转 945,000

- -2024/1/26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292,827

2024/2/7 上市流通 -652,173

四川金通投资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472,500 0.0141

2024/1/26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146,416

- -

2024/2/7 上市流通 -326,084

成都市铭星刊刻工艺

有限公司

236,250 0.0070

2024/1/26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73,206

- -

2024/2/7 上市流通 -163,044

深业沙河（集团）有

限公司

4,725,000 0.0848 2024/9/4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1,464,14

5

3,260,855 0.0585

发行人未明确持有人 4,602,150 0.1372

2020/12/8

至

2024/1/26

所有权确权 2,457,000 2,145,150 0.0385

其中： 成都文经国际

合作公司

- -

2021/2/3 所有权确权 472,500

- -2022/3/9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146,416

2022/3/16 上市流通 -326,084

黄锦胜 - -

2020/12/8 所有权确权 756,000

- -2022/3/9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234,262

2022/3/16 上市流通 -521,738

张洪亮 - -

2021/12/13 所有权确权 78,750

- -2024/1/26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24,402

2024/2/7 上市流通 -54,348

刘嘉渝 - -

2021/12/13 所有权确权 85,050

- -2024/1/26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26,355

2024/2/7 上市流通 -58,695

李军 - -

2021/12/13 所有权确权 94,500

- -2024/1/26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29,283

2024/2/7 上市流通 -65,217

何开地 - -

2021/12/13 所有权确权 94,500

- -2024/1/26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29,283

2024/2/7 上市流通 -65,217

苏曼波 - -

2021/12/13 所有权确权 151,200

- -2024/1/26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46,853

2024/2/7 上市流通 -104,347

陈葵 - -

2021/12/13 所有权确权 157,500

- -2024/1/26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48,805

2024/2/7 上市流通 -108,695

宋德明 - -

2023/1/11 所有权确权 189,000

- -2024/1/26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58,566

2024/2/7 上市流通 -130,434

罗大川 - -

2023/1/11 所有权确权 189,000

- -2024/1/26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58,566

2024/2/7 上市流通 -130,434

卢云 - -

2023/1/11 所有权确权 189,000

- -2024/1/26

偿还代为支

付股改对价

-58,565

2024/2/7 上市流通 -130,435

备注：

1、上述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下所列示的持股比例以公司目前总股本5,573,503,169股为基

数计算，小数点后四舍五入保留四位。

2、本次接受偿还代为支付股改对价完成后，北汽集团合计持有公司1,283,470,158股股份，持股比

例23.03%。

四、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在北汽蓝谷及其限售流通股股

东提供的有关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北汽蓝谷相关

股东均已严格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做出的承诺； 北汽蓝谷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

请符合相关规定；北汽蓝谷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北

汽蓝谷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本次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23,003,795股;

(二)本次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9月20日;

(三)本次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改限售

流通股股份数

量（股）

持有股改限售流

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

股份数量

（股）

剩余股改限

售流通股股

份 数 量

（股）

1 张宇 12,614,714 0.2263

12,614,71

4

0

2 深业沙河（集团）有限公司 3,260,855 0.0585 3,260,855 0

3 北汽集团 7,128,226 0.1279 7,128,226 0

4 其他股改限售股股东 38,765,377 0.6955 0 38,765,377

合计 61,769,172 1.1083

23,003,79

5

38,765,377

备注：

1、 本次上市股改限售流通股东合计向北汽集团偿还7,128,226股代为支付的股改对价后方可上市

流通，偿还后北汽集团将合计持有公司1,283,470,15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23.03%。

2、 持有股改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持有股改限售流通股数量除以公司目前总股本

5,573,503,169股，小数点后四舍五入保留四位。

(四)本次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除以下变化外，本次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相同：

1、张宇通过拍卖受让四川青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所持北汽蓝谷 18,278,795�股股份。

(五)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2019年8月21日，公司第一次安排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上市流通数量为37,000,390股。 详见公司

于2019年8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股改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60）。

2021年8月23日，公司第二次安排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上市流通数量为168,758,387股。详见公司

于2021年8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部分股改限售

股上市流通和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66）。

2022年3月16日，公司第三次安排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上市流通数量为22,077,429股。 详见公司

于2022年3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股改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7）。

2024年2月7日，公司第四次安排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上市流通数量为5,045,625股。 详见公司于

2024年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股改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5）。

本次为公司第五次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本次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23,003,795股。

七、本次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流通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流通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25,585,043 -23,003,795 702,581,24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847,918,126 23,003,795 4,870,921,921

股份合计 5,573,503,169 0 5,573,503,169

特此公告。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

2024-076

转债代码：

127073

转债简称：天赐转债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赐转债”

2024

年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天赐转债” 将于2024年9月23日按面值支付第二年利息，每10张“天赐转债”

（面值1,000元）利息为5.00元（含税）

● 债权登记日：2024年9月20日

● 除息日：2024年9月23日

● “天赐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0.8%、第四年1.5%、第五

年1.8%。

● “天赐转债”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24年9月20日， 凡在2024年9月20日

（含） 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4年9月20日卖出本期债

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 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4年9月23日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883号文）核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2022年9月23日公开发行了34,105,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

总额34.1050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2]999号” 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34,105,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2年10月27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天

赐转债” ，债券代码“127073” 。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简称：天赐转债

2、债券代码：127073

3、发行规模：341,050.00万元

4、上市时间：2022年10月27日

5、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6、债券期限：发行之日起五年，即自2022年9月23日至2027年9月22日。

7、债券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0.8%、第四年1.5%、第五年1.8%。

8、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年利息的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②计息起始日：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③付息日： 每年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

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

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④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

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

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

计息年度的利息；

⑤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9、担保事项：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10、转股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11、 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48.82元/股， 当前转股价格为

28.59元/股。

12、信用评级：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6月6日出具的评级报告，

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3、登记、托管、结算及委托兑付、兑息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付息为“天赐转债” 第二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3年

9月23日至2024年9月22日， 当期票面利率为0.5%， 本次付息每10张 “天赐转债”（面值

1,000元）债券派发利息人民币5.00元（含税）。

1、对于持有“天赐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

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10张派发

利息为4.00元；

2、 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08号）和《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规定，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

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5.00元；

3、对于持有“天赐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每10张派发利息5.00元，其他债券持有者

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24年9月20日

2、除息日：2024年9月23日

3、付息日：2024年9月23日

四、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的对象为：截至2024年9月20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天赐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划付本期利息资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

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

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

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

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08号）和《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

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故本期债

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 场所取得的与该机

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8号

咨询联系人：韩恒、卢小翠

联系电话：020-66608666

联系邮箱：IR@tinci.com

八、备查文件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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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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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全部获得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2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2日9:15至

9:25，9:30至11:30，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9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2.现场会议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建民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27名，代表股份821,772,0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7.502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名，代表股份784,489,2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4.8938％。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24名，代表股份37,282,7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88％。

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24名，代表股份37,282,7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608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见证意

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新增关联方及新增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方威回

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112,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605％；反对734,82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09％；弃权435,68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2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112,2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605％； 反对

73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09％；弃权435,68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36,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8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关于拟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1,325,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6％；反对172,498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 弃权274,24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2,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836,0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18％； 反对

172,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7％；弃权274,24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52,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56％。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哲孙大川

3．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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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7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4年9月1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拟

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97.5万股。 具体内容详

见2024年7月26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北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1,975,000股，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1,975,000元（最终

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为准），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向债权人发出通知。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请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

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

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如下：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

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9:00-11:30；14: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信息：

（1）登记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人：李腾

（3）邮政编码：110027

（4）联系电话：024-25806963

（5）传真号码：024-25806400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